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市直有关部门、单位，中直、区直事业单位：
为促进我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以下简称共享单车）规范有序发展，结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加强我市共享单车管理的建议意见和行业管理实际。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将原属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的包头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经营准入、退出，投放车辆数量动态调整等相关职责移交市城管执法局负责。现将《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包头市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实施意见》（包府办发〔2019〕54号）中相关条款涉及交通运输、城管执法部门职能进行调整。调整内容为：
一、原文“二、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调整内容
（五）加强信息报送与共享。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及时将车辆投放数量、分布区域等运营信息报送市城管执法局。市城管执法局要在收到备案材料5日内向市公安局、住建局等部门推送相关信息。
二、原文“三、强化监督管理”调整内容
（八）车辆投放调控监管。要建立投放规模调控机制，市区车辆投放实行总量控制并保持动态平衡，在商圈、医圈、校圈和火车站、汽车站等人员密集地要增加车辆投放量。运营企业应在政府宏观总量控制范围内有序投放车辆，根据季节变化科学合理地调配车辆，保障市民骑行需求。共享单车运营企业要定期向市城管执法局信息服务平台更新上传本地投放车辆数量、注册承租人数量、维保人员数量等信息。
（十）用户资金安全监管。鼓励运营企业采用免押金方式提供租赁服务。企业收取押金、预付金的，应与企业自有资金严格隔离，开立押金专户和预付金专户进行存放，并与银行机构签订专用账户资金使用监管协议。专户资金不得挪作他用，主动接受银保监等有关部门的监管。运营企业应与银行机构或具有第三方支付资质的非银行机构签订资金支付协议，不得无证经营支付业务。向承租人收取的预付金，仅用于支付租赁共享单车所产生的租金。运营企业应建立押金、预付金退还制度和退还流程并告知用户，加快实现“即租即押、即还即退”。
（十一）企业信息平台监管。运营企业应遵守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有关法律法规，对承租人采取实名制注册登记，并主动接受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市城管执法局等相关主管部门监管。健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等管理制度，依法合规采集、使用并保护承租人信息。企业采集的信息不得侵害承租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超越提供租赁服务所必需的范围。鼓励企业将运行平台服务器设置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在发生重大网络和信息安全事件时，企业应立即向上述部门报告。
三、原文“四、保障机制”调整内容
（十四）明确管理职责。市城管执法局负责共享单车与城市治理融合发展的政策制定和统筹协调工作，推动共享单车规范、有序、健康发展；负责对共享单车企业经营准入、退出和投放车辆数量的管理；负责对共享单车规范停放等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将共享单车纳入数字化城市管理范围，对占用盲道、侵绿占绿等影响市容市貌行为进行查处，督促企业及时处置破损废弃车辆。
市住建局负责会同市自然资源局编制市区范围自行车道路规划并建设，完善慢行交通系统；负责协调全市各物业公司，制定其管理范围内的小区、办公场所、广场、停车场等区域的停放制度。
市公安局负责依法打击、查处故意损毁、盗窃共享单车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负责制定道路系统自行车停放区域设置导则，科学施划停车点位；负责做好非机动车道路交通通行执法管理，对影响道路交通秩序的乱停乱放和违规骑行进行综合管理与执法。
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共享单车企业的工商登记、车辆质量检验和价格等方面管理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共享单车管理工作的资金保障。
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负责加强对企业共享单车服务的网络监管，保障用户信息安全。
市城管执法局、发改委、公安局、市场监管局，人行包头市中心支行、包头银保监分局等部门、单位要负责做好共享单车企业专用资金账户监督管理工作。
市发改委、工信局、文旅广电局、应急管理局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共享单车经营活动实施相关监督管理。
各有关旗县区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结合实际，组织做好辖区内自行车道、自行车停放设施的建设与维护，以及辖区内共享单车投放、停放、运维、转运等现场秩序的具体监管。
（十五）建立联动机制。由市城管执法局牵头，市住建局、公安局、市场监管局、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及各有关旗县区积极配合，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共享单车发展规模、市场秩序管理等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妥善处置各类突发性事件，杜绝引发资金风险。对投放市场的共享单车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抽查，督促企业建立健全运营管理、巡检维修、安全保障、报废回收、举报投诉等机制，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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